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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注释本)》权威法律信息平台，伴您走进法治时代！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注释本)》内容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
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定、生产
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煤矿安全监察条例、重大事故隐患管理规定、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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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适用提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第一章总 则 第一条立法目的 第
二条适用范围 第三条管理方针 第四条安全生产要求 第五条安全生产责任制 第六条从业人员安全生产
的权利、义务 第七条工会职责 第八条安全生产监管 第九条监管部门及职责 第十条安全生产标准 第十
一条安全生产宣传 第十二条安全生产的技术服务中介机构 第十三条事故责任追究制度 第十四条支持
发展 第十五条奖励 第二章生产经营单位的安全生产保障 第十六条安全生产条件 第十七条单位负责人
的职责 第十八条资金投入 第十九条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第二十条知识能力的要求 第二十一条从业人员
教育和培训 第二十二条技术更新的教育和培训 第二十三条特种作业人员的资格要求 第二十四条建设
项目的安全设施 第二十五条特殊建设项目的安全要求 第二十六条设计和审查人员的责任 第二十七条
特殊建设项目的安全设计和验收 第二十八条安全警示标志 第二十九条安全设备标准及护养、检测 第
三十条特种设备的生产使用 第三十一条淘汰制度 第三十二条危险物品的监管 第三十三条重大危险源
的管理 第三十四条生产经营场所和员工宿舍的安全要求 第三十五条危险作业的现场安全管理 第三十
六条从业人员的安全管理 第三十七条劳动防护用品 第三十八条安全生产检查 第三十九条经费保障 第
四十条生产经营单位间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第四十一条生产经营单位内的安全生产管理协议 第四十
二条重大安全事故的处理 第四十三条工伤社会保险 第三章从业人员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十四条 劳动合
同的安全条款 第四十五条 了解、建议权 第四十六条批评、检举、控告权 第四十七条 紧急情况处置权 
第四十八条获得赔偿权 第四十九条服从安全管理的义务 第五十条接受教育和培训的义务 第五十一条
不安全因素报告义务 第五十二条工会监督 第四章安全生产的监督管理 第五十三条政府职责 第五十四
条安全生产事项的审批 第五十五条政府监管的限制 第五十六条监督检查的职权范围 第五十七条监督
检查的配合 第五十八条监督检查的要求 第五十九条监督检查的记录 第六十条联合检查与分别检查 第
六十一条安全生产监察 第六十二条检查机构的条件和责任 第六十三条举报制度 第六十四条举报权 第
六十五条举报义务 第六十六条奖励 第六十七条舆论监督 第五章生产安全事故的应急救援与调查处理 
第六十八条政府职责 第六十九条组织和设备要求 第七十条 生产经营单位的事故报告 第七十一条安全
监管部门的事故报告 第七十二条事故抢救 第七十三条事故调查和处理 第七十四条事故责任 第七十五
条事故调查处理不得干涉 第七十六条事故信息公布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七十七条审批监管工作人员违
法 第七十八条监管部门违法 第七十九条检评机构违法 第八十条资金投入违法 第八十一条单位负责人
违法 第八十二条 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管理违法 第八十三条 生产经营单位建设项目违法 第八十四条违法
经营危险物品 第八十五条 生产经营单位危险物品违法 第八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内安全管理协议 第八
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间的安全管理协议 第八十八条生产经营场所和宿舍违法 第八十九条免责协议违
法 第九十条从业人员不服管理的责任 第九十一条单位负责人事故处理违法 第九十二条政府部门事故
处理违法 第九十三条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 第九十四条行政处罚的决定 第九十五条赔偿责任 第七章附 
则 第九十六条用语解释 第九十七条生效日期 附 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2009年8月27日修正）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实施条例（1996年10月30日） 国务院关于特大安全事故行政责任追究的规
定（2001年4月21日） 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2007年4月9日） 安全生产许可证条例（2004
年1月13日） 煤矿安全监察条例（2000年11月7日） 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2007年11月9日）
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自由裁量适用规则（试行）（2010年7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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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四十六条 【批评、检举、控告权】从业人员有权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
出批评、检举、控告；有权拒绝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
 生产经营单位不得因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工作提出批评、检举、控告或者拒绝违章指挥、强令
冒险作业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名词解释 违章指挥，主要是指生产经营单位的负责人、生产管理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违反规章制度
，不顾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健康，指挥从业人员进行生产活动的行为。
 强令冒险作业，是指生产经营单位管理人员对于存在危及作业人员人身安全的危险因素而又没有相应
的安全保护措施的作业，不顾从业人员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强迫命令从业人员进行作业。
 条文注释 本条是关于从业人员的批评、检举、控告和拒绝违章指挥或者强令冒险作业等权利的规定
。
 本条第一款讲的批评权是指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安全生产X—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批评的权利。
法律规定这一权利，有利于从业人员对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群众监督，促使生产经营单位不断改进本单
位的安全生产工作。
这里讲的检举权、控告权，是指从业人员对本单位及有关人员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
向主管部门和司法机关进行检举和控告的权利。
 从业人员享有的拒绝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权，是保护从业人员生命安全和健康的一项重要的权利
。
违章指挥，强令冒险作业，都对从业人员生命安全和健康构成极大威胁。
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和健康，对于生产经营单位的这种行为，劳动者有权予以拒绝。
 本条第二款禁止生产经营单位因从业人员行使第一款规定的权利而降低其工资、福利等待遇或者解除
与其订立的劳动合同。
从业人员享有的上述权利，是法律赋予的，生产经营单位应当保障从业人员行使权利，任何人不得侵
犯从业人员依法享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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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注释本)》权威文本：选取标准文本，由权威立法机关审定并撰写适用
提要；专业解读：对专业术语进行解释，对重点法条进行注释，每条提炼条文主旨；实用信息：条文
下加注关联法规索引，书后附录文书范本、流程图等实用工具；相关规定：附录相关法律、法规、规
章和司法解释，以及其他实用政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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